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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——金融工具列报》解释 

 

    为了便于本准则的应用和操作，现就以下问题作出解释：（1）权

益工具及所有者权益；（2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互相抵销的条件。 

一、权益工具及所有者权益 

（一）本准则第五条规定，企业发行金融工具，应当按照该金融

工具的实质，以及金融资产、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定义，在初始确

认时将该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确认为金融资产、金融负债和权益工

具。 

权益工具,是指能证明拥有某个企业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

剩余权益的合同。例如，企业发行的普通股，以及企业发行的、使持

有者有权以固定价格购入固定数量本企业普通股的认股权证等。 

企业发行权益工具所收到的对价扣除交易费用（不涉及同一控制

下企业合并中合并方发行权益工具发生的交易费用）后，应当确认为

股本（或实收资本）、股本溢价（或资本溢价）等。其中，交易费用是

指可直接归属于发行权益工具新增外部费用，包括支付给代理机构、

咨询公司、券商等的手续费和佣金及其他必要支出。 

（二）企业发行的权益工具构成所有者权益的重要组成内容。所

有者权益包括股本（或实收资本）、资本公积（含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、

其他资本公积）、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。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等金融

机构在税后利润中提取的一般风险准备，也构成其所有者权益。 

其他资本公积是指股本溢价（或资本溢价）以外的资本公积，主

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．企业根据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计划授予职工或其他方的权益

工具的公允价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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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； 

3．现金流量套期中，有效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； 

4．企业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的，被投资方除净损益以外

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引起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变动； 

5．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

产时,投资性房地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。  

（三）企业回购自身权益工具支付的对价和交易费用，应当减少

所有者权益。 

股份有限公司按法定程序报经批准采用收购本公司股票方式减资

的，按注销股票面值总额减少股本，购回股票支付的价款（含交易费

用）超过面值总额的部分，应依次冲减资本公积、盈余公积和未分配

利润；购回股票支付的价款低于面值总额的，低于面值总额的部分增

加资本公积。 

（四）企业对权益工具持有方的各种分配（不包括股票股利），如

现金股利，应当减少所有者权益。 

（五）企业发行的某些非衍生金融工具（如可转换公司债券等）

既含有负债成份，又含有权益成份。对这些金融工具，应在初始确认

时，将相关负债和权益进行分拆，先计算确定负债部分的初始入账金

额，再按发行收入扣除负债部分初始入账金额的差额确认权益部分的

初始入账金额。发行非衍生金融工具发生的交易费用，应当在负债成

份和权益成份之间按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。 

例如，某公司 20×7 年 1 月 1 日按每份面值 1,000 元发行了 2,000

份可转换债券，取得总收入 2,000,000 元。该债券期限为 3 年，票面年

利率为 6％，利息按年支付；每份债券均可在债券发行 1 年后转换为

250 股该公司普通股。该公司发行该债券时，二级市场上与之类似但没

有转股权的债券的市场利率为 9％。假定不考虑其他相关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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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公司应先对负债部分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，以确定初始入

账金额（折现率应为 9％），再将债券发行收入与负债部分的公允价值

之间的差额分配到权益部分。据此，负债部分的初始入账金额

=2,120,000×(1+9%)-3+120,000×(1+9%)-1+120,000×(1+9%)-2 =1848122

元；权益部分的初始入账金额=2000000-1848122=151878 元。 

二、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互相抵销的条件 

本准则第十三条规定，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内

分别列示，通常不得相互抵销。 

（一）下列条件同时满足的，应当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

债表内列示： 

1．企业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，且该种法定权利现在是

可执行的。抵销的法定权利，主要是指债务人根据相关合同或规定，

可以用其欠债权人的金额抵销应收同一债权人债权的权利。例如，从

事证券经纪业务的证券公司，可以按照证券交易结算的相关规定，采

用净额方式与证券登记公司进行结算。 

2．企业计划以净额结算，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

债。 

例如,甲某公司与乙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，为简化结算，甲公司和

乙公司合同明确约定，双方往来款项定期以净额结算（在法律上有效）。

这种情况满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互抵销的条件，应当在资产负债

表中以净额列示相关的应收款项或应付款项。 

（二）下列情况不符合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互抵销的条件，不

应相互抵销后以净额列示： 

1．将几项金融工具组合在一起模仿成某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，

如将浮动利率长期债券与收取浮动利息、支付固定利息的互换组合在

一起，模仿或“合成”为一项固定利率长期债券。这种组合的各单项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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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工具形成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不能相互抵销。 

2．远期合同或其他衍生工具组合或类似金融工具组合内的金融资

产和金融负债，虽有相同的主要风险，但各自涉及不同的交易对手时，

不能相互抵销。 

3．作为某金融负债担保物的金融资产，不能与被担保的金融负债

抵销。 

4．将一定金额的款项或其他金融资产转入信托账户，以其收益偿

还某金融负债，转入信托账户的金融资产不能与相关金融负债抵销。 

5．企业与外部交易对手进行多项金融工具交易，同时签订“总抵

销协议”。根据该协议，一旦某单项金融工具交易发生违约或解约，企

业可以将所有金融工具交易以单一净额进行结算，以减少交易对手可

能无法履约造成损失的风险。如果只是存在这种总抵销协议，而交易

对手尚没有违约或解约，不表明企业已满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互

抵销的条件。 

6．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下的应收赔偿金，不能与相关负债抵销。 


